臺北市98年度高中職社區化特色發展型計畫「凱達格蘭藝術季」

高中新課程藝術領域創意展演與專業教材計畫 (第四期)

第4屆「精緻藝術．臺北城」徵曲比賽辦法
壹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貳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。
叁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啟聰學校、臺北市立啟明學校、臺北市立啟智學校、

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立萬芳高級中學、臺北市立大同高級中學

肆、宗旨：

一、本徵曲活動依臺北市98年度高中職社區化特色發展型計畫「凱達格蘭藝術季」高中新課程藝術領域創意展演與專業教材計畫 (第四期)舉行。

二、具象音樂之功能：「具象音樂」（Concrete music）是二十世紀現代音樂（Modern music）的一環，係指蒐集環境中產生的任何音響，包含自然界的蟲鳴、鳥叫、溪流；或環境中的噪音，如：汽車喇叭聲…等。再者，十九世紀西洋國民樂派（Nationalism）中，擅長描寫祖國景象的捷克作曲家斯梅塔那（B.Smetana），將波西米亞山區的六大景象充分地寫入其交響詩「我的祖國」中，其中第二景「莫爾道河」更是眾所皆知，可謂寫景之傑作。故舉凡音樂工作者之具象音樂蒐錄及大臺北愛樂者對於「凱達格蘭城」的情懷轉化為樂曲創作，皆有益於「凱達格蘭城」的歷史、人文、景觀以不同的風貌重新回饋給大臺北居民，使其保存更有意義與價值。
伍、成效：
一、經由第1、2、3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初賽及決賽的公演，已發掘了許多學生的創作之天份與潛力，更肯定北市國小、國中、高中職及大學生的藝術能力。
二、2009年為臺北市「教育關懷年」，藉由學生對環境、人文、事件、文化等的關懷，轉化為詞曲創作，更藉由視覺與聽覺的結合，創造多元藝術領域的再升級。
陸、目標：

一、製作第4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決賽彙編（成冊）。

二、錄製第4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決賽成果發表會暨頒獎典禮之DVD及CD。

柒、比賽內容： 

一、參賽對象：就讀臺北市公私立之高中職、國中、國小學生(含特殊學校)。

二、分組：共分3組〔高中職組〕、〔國中組〕、〔國小組〕詞曲創作。
三、徵選主題：與「關懷」相關主題【2009年為臺北市教育關懷年】。學生可依個人經驗，將對弱勢族群、環境、人文、事件、文化等的關懷，轉化為詞曲創作。
四、徵選方式：
(一) 將切合主題「關懷」之個人畫作或個人拍攝之照片，結合創作主題，完成音樂創作。（須將照片或彩繪電子檔於比賽當日帶至會場，提供現場放映。）
(二)每首作品需包含詞曲創作（詞、曲可由不同的人創作），長短不拘。
(三)參賽作品需附書寫工整之樂譜，簡譜或五線譜均可，並現場演奏。伴奏樂器為鋼琴或吉他：伴奏樂器為鋼琴者需附伴奏譜，伴奏樂器為吉他者需附和弦代號。

(四)發表作品者與樂曲創作者可相同，亦可不同，但原創作者需當天抵達會場。

  五、入選名額：比賽分3組，各組選出前3名特優作品，及佳作數名，報名3人(含)以下之組別，僅擇優選出特優作品。
  六、獎勵：獲選之作品，均各獲頒獎狀乙張，並於決賽現場頒發圖書禮劵。各組選出之特優作品，將另由主辦單位及相關指導單位視實際需求發行「2009年臺北市教育關懷年推廣CD。」
捌、報名方式及比賽期程：【比賽期程若有變更，將另行公告，並通知參賽者】 

一、即日起至98年6月1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時以前，將兩項資料（報名表1份及學生證影本1份）傳真至中正高中音樂班，聯絡電話：28234811轉159、傳真電話:28235216。

二、賽程預計於98年6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時前公佈於本校網站。
三、於98年6月18日（星期四）晚上6時起，攜帶作品一式8份（每份作品右上方需書寫姓名、學校、班級），假本校藝德樓五樓演奏廳現場演出，參加第4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。
玖、聯絡方式：

一、詳情請上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網站（http//www.ccsh. tp.edu.tw/main.htm【最新公告/學務處/「凱達格蘭藝術季」-第4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】）查詢，或至凱達格蘭藝文資訊網站（http//203.72.62.5）查詢。
二、承辦人：


臺北市立中正高级中學務主任 鄭雅芬

       TEL：28234811轉138

       臺北市立中正高级中學音樂科教師  葛品君


TEL：28234811轉159  FAX：28235216

拾、注意事項 ：

一、送件作品，概不退件，請參賽者自行留存原稿。

二、得獎作品由主辦單位彙編成冊，其著作權屬創作者，版權歸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保有以任何形式推廣（如上網、光碟、有聲出版、書報雜誌等）、保存及轉載之權力，不另付支付酬勞、版稅。

三、參賽者須以真實姓名參加，每人限參加一首作品為限；參賽者對評審委員會所做決議，不得有異議。

四、作品不得抄襲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賽，若經發現將取消資格，並依法辦理。

	第4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報名表【每張僅能填寫1件作品】

	參 賽 者 資 料
	
	作曲者(限填1人)
	作詞者(限填1人)

	
	姓名
	
	

	
	出生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	性別
	
	 年  月   日
	性別
	

	
	就讀學校
	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班
	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班

	
	通訊處
	□□□


	□□□



	
	聯絡電話
	(H)
(手機)
	(H)

(手機)

	
	指導老師
(無擇免填)
	
	

	參加組別
(請勾選)
	詞曲創作 □〔高中職組〕
         □〔國中組〕
         □〔國小組〕

	曲名
	
	演奏時間 (大約)
	        分      秒

	作品編制
 (請勾選)
	1.□獨唱曲 □重唱曲        2.伴奏樂器 □鋼琴  □吉他

	報名方式及比賽期程：

一、即日起至98年6月15日（星期一）下午1時以前，將兩項資料（報名表1份及學生證影本1份）傳真至中正高中音樂班，傳真電話:28235216。請填妥報名表（如附表）的每1個欄位，報名表可影印附表或逕至本校網站下載。

二、賽程預計於98年6月16日（星期二）下午1時前公佈於本校網站。

三、於98年6月18日（星期四）晚上6時，攜帶作品一式8份（每份作品右上方需書寫姓名、學校、班級），假中正高中藝德樓五樓演奏廳現場演出，參加第4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。

聯絡方式：

    ㄧ、詳情請上中正高中網站（http//www.ccsh. tp.edu.tw/main.htm【最新公告/學務處/「凱達格蘭藝術季」---

        第4屆「精緻藝術‧臺北城」徵曲比賽】）查詢。

    二、承辦人：臺北市立中正高级中學學務主任 鄭雅芬、臺北市立中正高級中學音樂教師 葛品君

        TEL：28234811轉159、FAX：28235216

	切結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承諾此參賽作品與照片未抄襲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賽，若經發現將取消資格，並自負一切法律責任。

切結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   

	同意書

本人               同意作品與照片若得獎，將由主辦單位彙編成冊，其著作權屬創作者，版權歸主辦單位，主辦單位保有以任何形式推廣（如上網、光碟、有聲出版、書報雜誌等）、保存及轉載之權力，不另付支付酬勞、版稅。

同意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
1

